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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鼓勵計程車計費表更新補助作業要點 

一、 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審核直轄市、縣（市）政

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提報申請補助計程車計費表更新

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補助之計程車計費表，係指符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

則第九十一條及附件一、附件二之計程車計費表及其國道

高速公路通行費計算裝置，且至少有計程車計費表製造業

或輸入業者提供以下之產品品質保證條件： 

（一） 投保一年賠償金額至少新臺幣一千萬元之產品責

任保險。 

（二） 臺灣本島銷售之縣市或其鄰接縣市需有至少一處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許可之計費表修理業受理維修

保固據點，其中臺北市與新北市合計至少應有五處

以上。 

（三） 非使用者造成人為損壞之保固，第一年為完全免費

保固，第二年至第三年保固得酌收零件更換或耗材

費用（應於保固文件載明重要零組件更換及耗材成

本費用）。 

（四） 保固期內因計費表故障所提供駕駛人之營業保障

方案，至少應包含免費更換條件、修復時間、逾時

處理機制等項目。 

（五） 第三款及第四款保固保證擔保方式：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上經金融機構信託或提供履約保證至少一年，

或與第二款受理維修保固之計費表修理業者簽訂

共同保固服務履行契約之聯合連帶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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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計費表製造業或輸入業者應就前項規定檢附證明

文件，向本部提出申請，經本部審核通過之型號逕行公告，

納入本要點補助。經納入補助之計程車計費表，其製造業

或輸入業者未履行保固責任時，本部得取消其補助資格。 

三、 本部補助每具計費表以實際交易金額之百分之八十且不超

過新臺幣四千元為上限，檢據覈實補助。 

前項受補助計費表以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前依本要點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補助者為限。 

四、 計程車所有人更新計程車計費表，每輛車以補助一具計費

表為限。 

五、 地方政府向本部申請計程車計費表更新補助，應依本要點

規定檢附「○○縣/市申請計程車計費表更新計畫書」函報

本部，經審查同意後予以補助。 

前項計畫書至少應載明下列項目： 

（一） 受理申請補助方式與期間。 

（二） 申請補助之計費表數量及金額。 

（三） 經費分析及自行籌備款項。 

（四） 鼓勵計程車所有人加速更新計費表之機制。 

（五） 受補助資格審核與稽核方式。 

（六） 訂定績效指標與管考機制。 

（七） 受理計程車所有人反映計費表產品問題及廠商履

行保固責任事宜之申訴管道。 

前項第六款之績效指標，應包括補助款執行情形，並定

期檢討執行狀況。 

地方政府得申請辦理計程車計費表更新補助之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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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依據申請補助之計費表數量計算，受補助額度每具

最高新臺幣七十元，並於第二項計畫書中載明申請額度及

經費分析。 

六、 計程車所有人購買符合補助資格計程車計費表並安裝完成

及檢定合格，應檢附申請表及委託書（格式如附件一、二）

委由申請人向地方政府申請計費表更新補助款。 

前項申請人得為計程車公（工）會、個人計程車以外之

計程車客運業、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計程車車隊、計費表

製造業或輸入業或修理業者。 

申請人應檢附已折抵依第三點第一項計算之補助款額度

之證明文件。 

七、 申請補助款時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受理機關應逕為退件不

予補助： 

（一） 補助申請表未簽名、金額不符，或檢具文件不齊、

模糊不清無法審核，經受理機關通知於七日內限期

補正，逾期仍未補正。 

（二） 補助要件不符。 

（三） 申請日期逾地方政府公告受理之申請期間。 

（四） 申請文件不實或造假。 

八、 補助款採兩階段撥付，第一階段撥付百分之七十；第二階

段百分之三十補助款於撥付第一階段補助款四個月後，受

補助型式計費表無廠商須改正事項則逕行撥付。 

九、 本要點申請表格及其規定應填列事項及檢附文件，均為補

助申請要件之一部分，計程車所有人及受委託申請人均應

切實遵守；如經查有虛偽買賣、造假不實、重複折抵或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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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補助款、已獲本部其他計畫補助或違反本要點規定者，

計程車所有人及申請人應無條件退還補助款，涉及刑責者

除負法律責任並移送檢調機關依法追訴。 

十、 地方政府經本部同意補助計程車計費表更新計畫之執行管

考、補助經費核銷等作業，依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

畫核定規定辦理。 

十一、 地方政府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將補助之相關資訊，公開

於機關網站。 


